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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2023年 11月 3日

按：近日，成都市结合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有关

“双减”文件精神和“五项管理”要求，下发了《关于合理安排作息

时间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通知》，要求学校做好行课安排、

午间休息、课后服务、就寝时间，把课余时间留给学生、把空间

留给家庭、把作业留在学校，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，受到社会

广泛关注和普遍点赞，现将他们做法转发你们。各地各校要结合

实际，认真学习借鉴，坚持以生为本，遵循教育规律，严控作业

总量，注重家校共育，保证休息时间，切实推动“双减”政策落地

落实，努力以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、健康成长，进一

步提升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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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合理安排作息时间

促进中小学学生健康成长

成都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“双减”

工作决策部署以及“五项管理”要求，坚持以生为本、注重家校共

育、衔接校内校外，合理安排作息时间，推动了“双减”政策落地

落实，促进了中小学生健康成长。

坚持以生为本，遵循育人规律。坚持把学生健康成长作为教

育工作的出发点，下发《关于合理安排作息时间促进中小学学生

健康成长的通知》，要求把课余时间留给学生、把空间留给家庭、

把作业留在学校，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，规定行课、

午休、课间、课后服务、晚自习和就寝时间，并制定作息时间管

理正、负面清单，分类明确支持、鼓励、倡导与禁止行为，切实

保障学生休息权利。

明确作息时间，促进健康成长。明确行课安排，小学上午第

一节课行课时间一般不早于 8:20，中学一般不早于 8:00，下午第

一节课行课时间一般不早于 14:00，课间休息一般为 10分钟，引

导学生走出教室通过适度活动或远眺等方式放松，教师不得采取

“拖堂”或其他方式挤占学生课间休息时间，不得对学生课间活动

设置不必要的约束；每天统一安排不少于 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

动，组织学生做好广播体操、开展集体体育活动，上、下午各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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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一次 5分钟眼保健操。明确午休安排，中小学午餐、午休时间

一般为 12:00-14:00，因开展特殊教育教学活动等情况的，中午休

息间隔时间原则上不少于 1.5小时；鼓励学校通过配置活动式、

多功能午睡椅、午睡床、睡垫等措施，创设午间“平躺睡”条件。

明确课后服务，义务教育学校实行“托管+拓展”课后服务，每周

5天、每天 2小时左右，学生自愿参加，鼓励学校结合实际，组

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、文艺、体育、劳动实践等活动，培养学

生兴趣特长。初中学校走读生晚自习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晚于

20:00；寄宿制学生晚自习结束时间不晚于 21:00；高中学校走读

生晚自习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晚于 21:30；寄宿制学生晚自习结束

时间不晚于 22:00。明确就寝时间，倡导小学生就寝时间不晚于

21:20，初中生不晚于 22:00，高中生不晚于 23:00，确保小学、

初中、高中学生每天分别不少于 10小时、9小时、8小时。

注重家校共育，营造温馨环境。凝聚家校协同共识，要求学

校指导家长加强对学生成长规律的认识、提高沟通技巧和方法，

增加亲子交流时间。明确家校协同责任，要求学校指导家长和学

生制订学生作息时间表，在保证学生睡眠时间要求前提下，结合

学生个体睡眠状况、午休时间、就寝时间等实际，促进学生自主

管理、规律作息、按时就寝。构建家校协同合力，要求教师关注

学生上课精神状态，对睡眠不足的，及时提醒学生并与家长沟通，

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睡眠卫生习惯，确保作息时间要求落实到位。

严格落实责任，加强督促检查。严格学校主体责任，对标自

查自纠，合理安排作息时间表，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核、备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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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向师生和家长公示，接受监督。严格区（市）县教育行政部门

属地监管责任，对所属中小学校作息时间情况开展全面检查，指

导学校规范作息时间管理，对发现安排不合理的学校，督促学校

及时整改；对整改不力的学校负责人进行问责，取消学校及领导

班子成员评优评先资格。严格学校责任督学责任区制度，对学校

规范作息时间情况等开展实地督导，实现中小学督导全覆盖。市

教育局严格落实监督检查责任，会同督导部门及时开展专项督导

检查，并将其纳入对区（市）县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和学校办学质

量评价内容。

报：教育部办公厅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、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

部、省直机关工委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、省政协教育委员会。

送：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，各高校，机关各处室、直属事业单位。


